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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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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减少装修工程建筑垃圾和碳排放，推广装配式装修技术，

规范和指导全省民用建筑装配式装修工程减污降碳计算，依

据工程建设相关技术标准及政策要求，在广泛调查研究并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省实际，编制本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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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规定；4.装配式装修减污计算；5.装配式装修降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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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推动建筑装饰行业绿色发展，规范装配式装修减污降

碳的计算，促进装配式装修技术应用，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采用装配式装修技术的装修工程减污降碳

计算。

1.0.3 建筑室内装配式装修减污降碳计算除应符合本导则外，

尚应符合国家及河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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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装配式装修

通过标准化设计，将工厂生产的部品部件在现场主要采用

干式工法施工的装修方式。

2.1.2 装修固体废弃物

房屋的装修在安装及拆除过程中所产生的金属类、无机非

金属类及其它废弃物。

2.1.3 装修碳排放

装修材料或装修构件主要在安装及拆除阶段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的综合，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表示。

2.2 符 号

2.2.1 面积、工程量与能源消耗量

�——建筑面积；

�az,�——子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目的工程量；

�cc,�——第 i 个拆除项目的工程量；

�az,�——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第 i 类能源用量；

�cc,�——装配式装修拆除期间第 i 类能源用量；

��,�——第 i 个项目单位工程量第 j 中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

（台班）；

���,�——第 i个拆除项目单位工程量第 j中施工机械台班消

耗量（台班）；

���,�——第 i 个项目中，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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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其消耗的能源列入材料的部分能源用量。

2.2.2 估算量指标

��,az,C——传统装修安装期间某类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量指

标；

��,az,Z——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某类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量

指标；

��,cc,C——传统装修拆除期间某类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量指

标；

��,cc,Z——装配式装修拆除阶段某类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量

指标；

�az,c——传统装修装修阶段单位面积碳排放估算强度；

�az,z——装配式装修装修阶段单位面积碳排放估算强度；

�cc,c——传统装修拆除阶段单位面积碳排放估算强度；

�cc,z——装配式装修拆除阶段单位面积碳排放估算强度。

2.2.3 计算系数

���——第 i 类机械能源碳排放因子；

�az,�——子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目的能源系数；

�cc,�——第 i 个拆除项目的能源系数；

��——第 i 和项目第 j 中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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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装配式装修的减污降碳计算应以申报的装修范围为计算

对象。

3.0.2 装配式装修的减污降碳计算方法可用于建筑装修设计阶

段和竣工验收阶段估算装修固体废弃物和碳排放的减少量。

3.0.3 当建筑室内装修存在多种建筑功能类型时应按各建筑功

能区域分别计算后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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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配式装修减污计算

4.0.1 立项或设计阶段的装配式装修的减污计算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 = �azjp + �ccjp （4.0.1-1）

式中：�——装配式装修的固体废弃物减排量（kg）；

�azjp——安装期间的固体废弃物减排量（kg）；

�ccjp——拆除期间的固体废弃物减排量（kg）。

1 安装期间的固体废弃物减排量应按下式计算：

�azjp = �az,C − �az,Z

= �=1
3 (��,��,�� − ��,��,�) × � （4.0.1-2）

式中：�az,C——传统装修安装期间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kg）；

�az,Z——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kg）；

��,az,C——传统装修安装期间某类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量

指标（kg/m2），按表 4.0.1-1取值；

��,az,Z——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某类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

量指标（kg/m2），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分别按表 4.0.1-2与 4.0.1-3

取值；

�——建筑面积（m2）。

表 4.0.1-1 传统装修安装期间装修垃圾估算量指标（kg/ m2）

固体废弃
物类别（i）

建筑类型(��,az,C)
居住建筑(��,az,C) 公共建筑(��,az,C)

金属类(i=1) 1.5 1.8

无机非金属类(i=2) 4.0 4.7

有机非金属类与混合类(i=3) 3.3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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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1-2 居住建筑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量指标

固体废
弃物类别（i）

不同装修装配率的
(��,az,Z) P=60%

(��,az,Z)
60%＜P＜70%

(��,az,Z)
P=70%
(��,az,Z)

70%＜P＜80%
(��,az,Z)

P=80%
(��,az,Z)

80%＜P＜90%
(��,az,Z)

P≥90%
(��,az,Z)

金属类(i=1) 0.9 -4.5P+3.6 0.30 -3P +2.55 0.15 -1.05P +0.99 0.08
无机非金属类(i=2) 2.4 -12P +9.6 0.80 -8P +6.8 0.40 -2.8P +2.64 0.20

有机非金属类与混合类(i=3) 1.98 -9.9P +7.92 0.66 -6.6P +5.61 0.33 -2.31P +2.18 0.17

注：不同装配率��,az,Z的取值按照线性关系假定计算取值。

表 4.0.1-3 公共建筑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量指标

固体废
弃物类别（i）

不同装修装配率的
(��,az,Z) P=60%

(��,az,Z)
60%＜P＜70%

(��,az,Z)
P=70%
(��,az,Z)

70%＜P＜80%
(��,az,Z)

P=80%
(��,az,Z)

80%＜P＜90%
(��,az,Z)

P≥90%
(��,az,Z)

金属类(i=1) 1.08 -5.4P +4.32 0.54 -3.6P +3.06 0.18 -1.26P +1.12 0.05
无机非金属类(i=2) 2.82 -14.4P +11.28 1.41 -9.4P +7.99 0.47 -3.29P +3.1 0.14

有机非金属类与混合类(i=3) 2.28 -11.4P +9.12 1.14 -7.6P +6.46 0.38 -2.66P +2.51 0.11

注：不同装配率��,az,Z的取值按照线性关系假定计算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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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拆除期间的固体废弃物减排量应按下式计算：

�ccjp = �cc,C − �cc,Z = �cc,C × �

= [ �=1
3 (��,cc,C × �)� ] × � （4.0.1-4）

式中：�cc,C——传统装修拆除期间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kg）；

�cc,Z——装配式装修拆除期间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kg）；

��,cc,C——传统装修拆除期间某类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量

指标（kg/ m2），按表 4.0.1-4 取值；

�——装配式装修装配率（%）。

表 4.0.1-4 传统装修拆除期间固体废弃物估算量指标（kg/m2）

固体废弃
物类别（i）

建筑类型(��,az,C)
居住建筑(��,cc,C) 公共建筑(��,cc,C)

金属类(i=1) 10 12

无机非金属类(i=2) 26.7 31.3

有机非金属类与混合类(i=3) 22 25.3
注：1.装配式装修固体废弃物减污量计算主要包括装修安装和拆除期间的固体

废弃物减污量，生产及运输期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减污量暂不考虑；

2.本导则假定装配式装修装配率达到 100%时，拆除阶段不产生固体废弃

物排放，装配率为 0时即认定为传统装修，且传统装修拆除后产生固体废弃物量

100%，其它装配式装修装配率的拆除阶段固体废弃物估算量指标按照线性计算，

即�cc,C × (1 − P) = �cc,Z。

4.0.2 竣工阶段的装配式装修减污计算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azjp + �ccjp

= �az,C − �az,Z + �cc,C − �cc,Z
= [

�=1

3
(��,az,C × �)� − �az,Z] + [

�=1

3
(��,cc,C × �)� − �cc,Z] （4.0.2）

式中：�——装配式装修的固体废弃物减排量（kg）；

�azjp——安装期间的固体废弃物减排量（kg）；

�ccjp——拆除期间的固体废弃物减排量（kg）；

�az,C——传统装修安装期间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kg）；



8

�az,Z——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kg），

按施工现场情况据实称量；

�cc,C——传统装修拆除期间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kg）；

�cc,Z——装配式装修拆除期间的固体废弃物排放量（kg）；

��,az,C——传统装修安装期间某类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量指

标（kg/m2），按表 4.0.1-1取值；

��,cc,C——传统装修拆除期间某类装修固体废弃物估算量指

标（kg/m2），按表 4.0.1-4取值；

�——建筑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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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装配式装修降碳计算

5.0.1 立项或设计阶段的装配式装修的降碳量计算应按下式计

算：

� = �az + �cc （5.0.1-1）

式中：�——装配式装修降碳量（kgCO2e）；

�az——安装期间降碳量（kgCO2e）；

�cc——拆除期间降碳量（kgCO2e）。

1 安装期间降碳量应按下式计算：

�az = �az,C − �az,Z = (�az,c − �az,z) × � （5.0.1-2）

式中：�az,C——传统装修安装期间的碳排放量（kgCO2e）；

�az,Z——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的碳排放量（kgCO2e）；

�az,c——传统装修安装期间单位面积碳排放估算强度

（kgCO2e/m2），按表 5.0.1-1取值；

�az,z——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单位面积碳排放估算强

度（kgCO2e/m2），按表 5.0.1-2取值。

表 5.0.1-1 安装期间碳排放估算指标（kgCO2e/m2）

建筑类型 传统装修（�az,c）

居住建筑 11.6

公共建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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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1-2 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装修垃圾估算量指标

建筑类型

不同装修装配率的

(�az,z)
P=60%
(�az,z)

60%＜P＜70%
(�az,z)

P=70%
(�az,z)

70%＜P＜80%
(�az,z)

P=80%
(�az,z)

80%＜P＜90%
(�az,z)

P≥90%
(�az,z)

居住建筑 6.96 -34.8P +27.84 3.48 -23.2P +19.72 1.16 -8.12P +7.66 0.35
公共建筑 6.60 -33P +26.4 3.30 -22P +18.7 1.10 -7.7P +7.26 0.33

注：不同装配率�az,z的取值按照线性关系假定计算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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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拆除期间降碳量应按下式计算：

�cc = �cc,C − �cc,Z = [ �cc,C − �cc,Z × �] × � （5.0.1-4）

式中：�cc,C——传统装修拆除期间的碳排放量（kgCO2e）；

�cc,Z——装配式装修拆除期间的碳排放量（kgCO2e）；

�cc,c——传统装修拆除期间单位面积碳排放估算强度

（kgCO2e/m2），按表 5.0.1-3取值；

�cc,z——装配式装修拆除期间单位面积碳排放估算强度

（kgCO2e/m2），按表 5.0.1-3取值；

�——装配式装修装配率（%）。

表 5.0.1-3 拆除期间碳排放估算指标（kgCO2e/m2）

建筑类型

装修类型
传统装修

（�cc,c）

装配式装修

（�cc,z）

居住建筑 10.15 3.03

公共建筑 9.93 2.98
注：装配式装修降碳量计算主要包括装修安装和拆除期间降低的碳排放量，

生产、运输期间以及拆除后构件处理产生的碳排放暂不考虑。

5.0.2 竣工阶段的装配式装修降碳计算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az + �cc
= �az,C − �az,Z + �cc,C − �cc,Z
= �az,c × � − �=1

� �az,�� ��� + �cc,c × � − �=1
� �cc,�� ��� （5.0.2-1）

式中：�az——安装期间降碳量（kgCO2e）；

�cc——拆除期间降碳量（kgCO2e）；

�az,C——传统装修安装期间的碳排放量（kgCO2e）；

�az,Z——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的碳排放量（kgCO2e）；

�cc,C——传统装修拆除期间的碳排放量（kgCO2e）；

�cc,Z——装配式装修拆除期间的碳排放量（kgCO2e）；

�az,c——传统装修安装期间单位面积碳排放估算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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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CO2e/m2），按表 5.0.1-1取值；

�cc,c——传统装修拆除期间单位面积碳排放估算强度

（kgCO2e/m2），按表 5.0.1-2取值；

�——建筑面积（m2）；

�az,�——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第 i类能源用量（kw·h或 kg）；

�cc,�——装配式装修拆除期间第 i类能源用量（kw·h或 kg）；

���——第 i 类机械能源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或

kgCO2e/kg），按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中的附录 A选取。

1 装配式装修安装期间的能源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az = �=1
� �az,��az,�� （5.0.2-2）

�az,� = �=1
� ��,���� + ���,� （5.0.2-3）

式中：�az,�——子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目的工程量；

�az,�——子分部分项工程中第 i 个项目的能源系数

（kw·h/工程量计量单位）；

��,�——第 i个项目单位工程量第 j中施工机械台班消耗

量（台班）；

��——第 i和项目第 j中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kw·h/台班），按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中的附录 C确定；

���,�——第 i 个项目中，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

耗量，但其消耗的能源列入材料的部分能源用量（kw·h）；

i——子分部分项工程中项目序号；

j——安装期间的施工机械序号。

2 装配式装修拆除期间的能源用量应按下式计算：

�cc = �=1
� �cc,��cc,�� （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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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 �=1
� �c�,���� + ���,� （5.0.2-5）

式中：�cc,�——第 i 个拆除项目的工程量；

�cc,�——第 i 个拆除项目的能源系数（kw·h/工程量计量

单位）；

�c�,�——第 i 个拆除项目单位工程量第 j 中施工机械台班

消耗量（台班）；

��——第 i 和项目第 j 中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能源用量

（kw·h/台班），按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中的附录 C确定。

���,�——第 i 个项目中，小型施工机具不列入机械台班消

耗量，但其消耗的能源列入材料的部分能源用量（kw·h）；

i——拆除项目序号；

j——拆除期间的施工机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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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装配式装修减污降碳效果统计表

工程基本信息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筑类型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其他

建筑层数 地上 层 地下 层

结构形式 建筑面积（m2）

装修阶段 □装修设计 □装修完成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装修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室内装修类型

□酒店 □办公 □学校 □商业 □医疗 □文体 □住宅 □交通

装修用量

装配式装修技术 工程用量（m2）

隔墙系统

墙面系统

吊顶系统

楼地面系统

集成式厨房

集成式卫生间

减污降碳效果

减少固体废弃物排放（kg）
减少碳排放（kg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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